
桃園市建築師公會
2024(113)年擴大簽證發照審查人員講習會

113年度各次法規執行疑義研討會決議重點說明

主講人: 劉國慶建築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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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年第一次案由一

危老基地與鄰地境界線距離淨寬部分，可否設置圍牆﹅圍籬或漏空欄柵﹅花台等
構造物?

會議決議：

依111年度8月2日內政部營建署都市更新組黃冠華科長所辦理「中央都市
更新基金補助辦理自行實施更新作業暨都市危險及老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
例」教育講習之都市危險及老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例法令說明，第57頁
敘明「……據此，危老基地與鄰地境界線距離淨寬部分（如側﹅後院），
尚允設置地下停車場坡道，且未禁止沿境界線周邊設置圍牆﹅圍籬或漏
空欄柵等構造物。」

建議依111年度第3次法規執行疑義(建築技術詢小組)暨審查基準檢討會議
案由二說明二辦理。

2



113年第一次案由七

有關建築物辦理變更使用案件有樓板墊高情形是否涉及公寓大廈管理條例
規定提請討論。

會議決議：

有關樓板墊高應非屬公寓大廈管理條例第七、八條規範之樓地版共用部分，
故無需檢附區權會同意文件，至於應否檢具建築師或結構技師確認原設計
載重安全無虞及直下層同意書，請依桃園市政府104年10月21日桃建使字
第1040037358號函會議紀錄(桃園市建築師公會變使室裝業務手冊33頁)及
桃園縣政府102年8月30日府工使字第1020215537號函辦理，並應檢附「無
違反公寓大廈規約或區分所有權人會議切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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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年第一次案由八

有關本案屋突層設計是否符合結構必要性之規定，提請討論。(屋突結構安
全與法規整合)
會議決議：

該棟結構設計僅6根柱，基於屋簷設計不能超過2m且不能落柱之規定，設
計確實有困難。

本案基於結構必要性，屋突層設計尚符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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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年第二次案由一

有關本市龜山區大同路1390號建築基地申請增建案,因地籍重測因素，請准
予依桃園市建築管理自治條例第十三條第四款規定免再重新申請建築線指
示，提請討論。

本案申請基地原地號為龜山區兔子坑段大湖頂小段213-1地號，今重測後
為龜山區福源段314地號。

會議決議：

本案原合法建築物領有(105)桃市都施使字第龜00115號使用執照在案，本
次申請水平增建未變更、調整基地及其臨接道路範圍。同意公會建議，為
符合桃園市建築管理自治條例第十三條第四款規定免再重新申請建築線指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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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年第二次案由三-1

有關袋型基地涉及畸零地檢討執行方式，提請討論。

會議決議：

一 袋型基地符合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編163條，即可參照建築技術規則
設計施工編第2條圖例2-(4)及臺南市畸零地使用規則第4條規定，已符
合基地內通路條件下允許於基地範圍內檢討最小寬深度之面積矩形者，
應可自行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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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年第二次案由三-2

有關袋型基地涉及畸零地檢討執行方式，提請討論。

會議決議：

二、自治條例修法程序冗長，建議於修法前同意依上開意旨於基地內通路
直後檢討分檢討符合最小寬深度規定者，即非屬畸零地。至於都市計畫對
最小開發規模另有規定者依都市計畫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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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年第三次案由六

有關「都市危險及老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例獎勵辦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一、
二款「…且與鄰地境界線距離淨寬不得小於二公尺以上…」之距離檢討方
式，提請討論

會議決議：

一、建築基地與鄰地境界線相交角度小於180度時其二公尺淨寬範圍如以

境界線平行線交角檢討，隨著角度越小其退縮距離遠大於2公尺，是否得
以半徑二公尺之圓弧檢討，而非以境界線平行線交角檢討。

二、建築基地與鄰地境界線相交角度小於180度時其二公尺淨寬範圍

得以 半徑二公尺之圓弧檢討。(詳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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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年第四次案由一

一幢一棟且單一梯廳出入口之建築物是
否須留設基地內通路疑義，且無障礙通
路是否可以與車道重疊，提請討論。

會議決議：

一、一幢一棟共同梯廳出入口直接面
向道路建築物，未涉建築技術規則

設計施工編第90條規定應開設二處以
上不同出入口者；且步行距離符合建
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編第93條及第94
條規定，得免設置基地內通路。

二、 無障礙通路與車道重疊部分，
依104.01.15 「104年度第一次建築
法規疑義研討會」案由一決議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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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年第四次案由二

本市都市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要點，如無明定建築退縮範圍直上方不得有任
何構造物或規定留設無遮簷人行步道者，免計入建築面積之陽台、屋簷、
雨遮及遮陽板得否需依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編第1條第41款退縮建築規定
辦理，提請討論。

會議決議：

本市土地使用管制要點條文為正面表列禁止事項，非屬禁止事項即可設置；
得依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編第1條第41款退縮建築規定辦理，免計入建
築面積之陽台、屋簷、雨遮、A/C版、裝飾版及遮陽板…等構造物可設置
於土地使用管制退縮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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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年第四次案由三

有關都市計畫道路境界線留設2公尺
人行步道植樹綠化1案，提請討論。

會議決議：

建議修改桃園綠化植栽方式前，統
一執行式以道路側設置綠

化植栽種植喬木後再設置人行步道
(待與都發局討論後再決議)

補充公文

依113年10月22日府都開字第
1130829541號文，本市依都市計畫
規定應退縮建築之建築基地，其法
定退縮空間應自道路境界線優先設
置植栽綠化，其餘設置人行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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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整版-綠化或人行道臨路】全桃園土管核對

感謝 林芳正 許時翰、余尹能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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